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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

校资字〔2025〕11号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关于印发《学院用房定额核算实施细则》

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加强我校公用房管理，进一步提高学校公用房资源使用效

率和效益，完善有偿使用和绩效评价机制，充分发挥公用房资源

配置在学校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特对《学院用房定额核算

实施细则》（校资字〔2024〕5号）进行修订。经 2025年第十五

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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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2025年 10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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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用房定额核算实施细则

第一条 学院用房实际使用面积（M）由基本办公教学保障

定额面积（M1+ M2+M3）、专项补贴面积（M4）和有偿使用面

积（M5）三部分组成。

第二条 学院基本办公教学保障定额面积包括学院教职工办

公用房面积（M1）、学生教育教学活动用房面积（M2）和学院

公共活动及调节用房面积（M3）。

第三条 学院教职工办公用房面积（M1）定额基准：

人员类别 级别 人均面积基准（㎡/人）

学院党政管理人员

正处 18

副处 12

科级及以下 9

教师、实验技术人员

正高 20

副高 15

中级及以下 9

博士后、专职科研（校聘） 9

第四条 学生教育教学活动用房面积（M2）定额基准：

人员类别 人均面积基准（㎡/人）

本科生 1

硕士生 3

博士生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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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教职工办公用房年度公共调节补贴面积（M3）定额

基准：人均调节基准为 10 ㎡/人。

第六条 专项补贴面积（M4）包含学院差异性补贴、教学类

补贴、科研类补贴、学科水平补贴、人才补贴、其它专项补贴等。

第七条 学院差异性补贴通过学院调节系数 K，调节学生教

育教学活动用房面积。学院调节系数分类设置情况如下：

序号 学院调节系数 学 院 名 称

1 1.1
经济与管理学院、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

外国语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

2 1.3

自动化学院、电子信息工程学院、集成电路学院

数学学院、艺术学院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/人工智能学院

3 1.5

航空学院、能源与动力学院、机电学院

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、民航学院、航天学院

通用航空与飞行学院、物理学院

学院差异性补贴面积=学生教育教学活动用房面积定额×(K-1)。

第八条 教学类补贴项目及基准：

（一）学院公共教学实验补贴面积根据学院年度承担的教学

计划内面向外院开设的公共教学实验人时数，结合所涉实验室实

际情况确定折算办法。

（二）重大教学平台补贴基准：

类别 级别 补贴面积（㎡） 补贴时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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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平台 国家级教学平台 500 存续期

第九条 科研类补贴项目及基准：

类别 级别 补贴面积（㎡） 补贴时效

重大平台

国家级科研平台 1000 存续期

教育部科研平台 150 存续期

省部级科研平台 100 存续期

重大团队 国家级科研团队 200 资助期

平台考核为优秀的下一考核期每年度补贴面积增加 10%。省

部级科研平台补贴数量不超过所依托学院教育部学科评估参评

学科数（其中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一流学科按照支撑方向进行划

分）的 1.5倍。

第十条 学科水平补贴基准：

评估结果 A+ A A- B+ B B- C+ C C-

补贴面积（㎡） 2000 1800 1500 700 600 500 300 200 100

以学科评估为准，在学科评估基础上，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额

外补贴面积 500 ㎡，多学院支撑的学科，根据实际贡献情况划分

补贴额度。每个学科补贴总额不超过 2000 ㎡。

第十一条 人才补贴基准：

类别 名称 补贴面积（㎡）

一类 校聘一级或一岗 200

二类 校聘二级或二岗 40

第十二条 其它专项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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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大型仪器共享补贴，包括院级共享平台补贴和大型仪

器共享考核结果补贴两部分。具体按大型仪器共享年度考核相关

政策执行。

（二）超大型设施、设备补贴，占地面积超过 100 ㎡的大

型设施或设备，如大型风洞，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核定，适度给予

面积补贴。

（三）公益补贴，根据学院场地对全校开放情况、开展全校

公益活动情况及第三方证明的公益项目开展情况，综合确定补贴

面积。

其它专项补贴，可根据学校年度重点专项工作实际需要、人

才培养等重大贡献，相关部门提请按年度设立特别专项补贴，公

用房管理领导小组负责讨论审定。

第十三条 有偿使用面积（M5）计算方法：M5＝M–[M1＋

M2＋M3 ]-M4。

第十四条 公用房调节费收费标准根据超额比例采用级差收

费的方式分段计算，具体如下：

校区 超定额 20%（含）以内
超定额 20%-50%

（含）
超定额 50%以上

明故宫校区 1元/平方米•日 1.5元/平方米•日 2元/平方米•日

将军路校区 1元/平方米•日 1.5元/平方米•日 2元/平方米•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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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目湖校区 1元/平方米•日 1.5元/平方米•日 2元/平方米•日

天目湖校区纳入核算范围，因此导致有偿使用面积增加的可

根据实际情况核减天目湖校区公用房面积。

第十五条 学院年度需上交公用房资源调节费=∑{各阶梯公

用房调节费收费标准*各阶梯有偿使用面积*一年天数}。

第十六条 对各学院用房核算所需各项数据以当年 12 月 31

日数据为准，各项数据核准单位如下表：

数据类别 核准单位

教职工各类实有人数、编制数、人才情况 人力资源部

本科生人数 学生工作处

研究生人数 研究生院

留学生人数 国际化部

公共教学实验人时数 教务部

重大教学平台 教务部、研究生院

重大科研平台、团队 科学技术研究院、国际化部

学科评估结果、“双一流”入选结果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

公用房情况、大型设施设备、大型仪器共享

考核结果
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

第十七条 直升机研究院纳入学院用房定额核算管理，参照

学院用房定额基准进行核算，差异性补贴调节系数 K为 1.5。继

续教育（高等职业技术）学院按所使用公用房面积全额缴纳资源

占用费，标准不低于 1元/平方米•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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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各学院用房年度核算。

第十九条 在规定时限内，足额缴纳公用房资源调节费的学

院，学校按照应收公用房资源调节费的 30%奖励至该学院发展金

账户。未在规定时限内足额缴纳的，计划财务部按资产与实验室

管理处提供的结算清单，优先从学院资源调节费账号扣缴该学院

公用房资源调节费，不足部分从学院发展金扣除。

第二十条 因实际情况需要基准调整或本细则未尽事项，资

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提请公用房管理领导小组审议，需要时提

请校长办公会审议。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年 10月 17日印发


